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云股份”或“公司”）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经审慎核查，就星云股份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有关事宜，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星云股份于2022年11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持股10%的参股公司福建时代星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时代星云”或“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因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作斌先生兼任

时代星云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星云股份拟与福建集智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智储能”）、宁德

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共同

对时代星云进行增资合计人民币20,000万元（币种下同），其中：集智储能拟以

增资金额14,000万元认购时代星云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4,000万元；宁德时代拟以

增资金额4,000万元认购时代星云新增注册资本中的4,000万元；星云股份拟以增

资金额2,000万元认购时代星云新增注册资本中的2,000万元。同时，时代星云原

股东石正平先生、福建合志谊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志谊

岑”）、福建智达晟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达晟和”）放

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时代星云注册资本由20,000万元增加至40,000万元，

其中：公司持有时代星云10%的股权；集智储能持有时代星云35%的股权；石正

平先生持有时代星云20%的股权；宁德时代持有时代星云20%的股权；合志谊岑

持有时代星云7.5%的股权；智达晟和持有时代星云7.5%的股权。 



 

2、公司持有时代星云10%的股权，且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作斌先生兼任时

代星云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

第7.2.3条第（三）项规定，时代星云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5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刘作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长李有财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证券监管机构或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增资标的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时代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5MA32G5K10H 

成立日期 2019年2月1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石正平 

住所（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江路26-1号（自贸试验区内） 

主营业务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分布式

交流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电

附件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智能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先进电力电子装置

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等。 

（二）时代星云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1,140.48 30,502.69 

负债总额 65,202.94 13,173.00 

净资产 15,937.54 17,329.69 

项    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0,906.37 10,282.57 

营业利润 -2,245.00 -1882.82 

净利润 -1,392.16 -978.98 

（三）关联关系说明 

星云股份持有时代星云10%的股权，且星云股份董事、总经理刘作斌先生

兼任时代星云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

修订）》第7.2.3条第（三）项规定，时代星云为公司的关联方。 

（四）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完成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或姓名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集智储能 - - 14,000 35.00% 

石正平 8,000 40.00% 8,000 20.00% 

宁德时代 4,000 20.00% 8,000 20.00% 

星云股份 2,000 10.00% 4,000 10.00% 

合志谊岑 3,000 15.00% 3,000 7.50% 

智达晟和 3,000 15.00% 3,000 7.50% 

合计 20,000 100.00% 40,000 100.00% 

（五）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时代星云依法存续，经济和财务状况正常，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会

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重大风险。经查询，时代星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一）福建集智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1、集智储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集智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5MAC1LJEK9M 

成立日期 2022年10月1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黄世霖 

住所（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27号1#楼2-91M室(自贸试验区内) 

主营业务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 

2、集智储能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集智储能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3、关联关系说明：集智储能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经查询，集智储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宁德时代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0587527783P 

成立日期 2011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 244047.100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曾毓群 

住所（注册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 

主营业务 

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

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

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

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

询服务。 

2、宁德时代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4,194,113.88 30,766,686.09 



 

负债总额 38,065,569.62 21,504,468.64 

净资产 16,128,544.26 9,262,217.45 

项    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1,034,024.05 13,035,579.64 

营业利润 2,245,864.45 1,982,372.92 

净利润 1,963,216.38 1,786,073.01 

3、关联关系说明：宁德时代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经查询，宁德时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基于平等自愿原则，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按注册资本

增资，即每1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1元，各方股东按增资比例认购增资份

额。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投资方（合称甲方）：福建集智储能技术有限公司（甲方一）；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二）；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三）。 

标的公司（乙方）：福建时代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丙方）：石正平（丙方一）；福建合志谊岑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丙方二）；福建智达晟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三）。 

（二）增资方案及价格 

乙方本次拟新增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为1元/注册资

本。其中，甲方一以货币出资的方式认购乙方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4,000万元，

增资金额为14,000万元；甲方二以货币出资的方式认购乙方新增注册资本中的

4,000万元，增资金额为4,000万元；甲方三以货币出资的方式认购乙方新增注册



 

资本中的2,000万元，增资金额为2,000万元。 

（三）支付方式 

各方同意，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应分别且不连带地将本协议约定的增

资金额，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足额支付至乙方

银行账户。 

（四）违约责任 

各方应按照本协议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本协议

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均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

所作的保证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其他义务，视为该方违约，对方有权要求其赔

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包括因请求而发生的合理费用），赔偿金额以给对方造成

的实际损失为限。 

（五）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本次增资

及相关的议案经乙方董事会及/或股东会审议通过；乙方的相关股东已放弃对本

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债务重组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会持续关注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等情形，如有相关情形出现，公司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有助于增强时代星云的经营能力和发展后劲，有利于其市场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推动其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符合时代星云各股东

的长远利益。 

本次增资不影响公司对时代星云的持股比例，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变更。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额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22年1月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

时代星云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412.60万元。 

九、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拟对参股公司时代星云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

市场布局，有利于公司发展。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亦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公司董事会对上

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需依法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拟对参股公司时代星云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

优化公司市场布局，促进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关

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 

十、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拟对参股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规定。相关交易事项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的原则，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星云股份本次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

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吕泉鑫               戴劲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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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作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长李有财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证券监管机构或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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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时代星云依法存续，经济和财务状况正常，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重大风险。经查询，时代星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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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集智储能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集智储能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3、 关联关系说明：集智储能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 履约能力分析：经查询，集智储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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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基于平等自愿原则，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按注册资本增资，即每1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1元，各方股东按增资比例认购增资份额。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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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债务重组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会持续关注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等情形，如有相关情形出现，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有助于增强时代星云的经营能力和发展后劲，有利于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推动其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符合时代星云各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增资不影响公司对时代星云的持股比例，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额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22年1月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时代星云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412.60万元。
	九、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十、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相关交易事项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的原则，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综上，保荐机构对星云股份本次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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